漳州二职校创建省级文明学校工作方案
根据省委办公厅、省政府办公厅《关于开展2006-2008年度全省精神文明建设各类先进评选活动的通知》（闽委办发明电[2008]196号）和漳州市文明办《关于做好2006-2008年度省级精神文明建设各类先进评选推荐工作的通知》（漳文明办[2008]16号）的通知精神，为进一步加强学校精神文明建设，开创学校精神文明建设新局面，争创第十届省级“文明学校”，积极推动学校各项工作有序开展，根据福建省中等职业学校“文明学校”考评标准的要求，特制定本方案。
一、指导思想：

以邓小平理论和“三个代表”重要思想为指导，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，认真执行党的教育方针，以深化改革为动力，以提高教育教学质量为中心，以创建第十届省级“文明学校”为目标，以培养高素质人才为宗旨，积极开展学校精神文明建设创建活动，帮助师生牢固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，以创建促进学校职业教育又好又快发展。
二 、组织机构及职责

（一）创建第十届省级“文明学校”工作领导小组：
组    长：王小峰

副 组 长：彭国南　陈美珍　王少全　杨鸿钦

成  　员：林丽丽　林源桂　林俊鸿　徐剑云　陈丽华　许海鸣  
          蓝义蒲  严小云

工作职责：

⑴ 负责总体指导，各部门之间的创建工作协调；

⑵ 负责对分管的部门及本处室分解任务的布置、落实和最后把关；
⑶ 负责发动宣传创建活动的目的和意义以及迎检浓厚氛围的营造。
（二）创建第十届省级“文明学校”办公室：
领导小组下设创建办公室：

主　  任：杨鸿钦  林丽丽

副 主 任：张心妃  
成    员：卢亚龙  蔡伟芳  蔡少伟  刘林石  洪如燕  
林玉荣  陈炎坤  邱丽煌  胡燕珠
工作职责：

⑴ 负责创建省级“文明学校”材料的组织、整理和归档等工作；
⑵ 负责汇报材料的组织撰写，《申报表》的填写和上报工作；
⑶ 负责专题网站的设计维护；
⑷ 完成学校创建工作领导小组交办的其它任务。

三、创建工作的阶段安排  

　　1、宣传动员分工阶段（2008年11月20日）  

成立工作领导小组，组建创建工作机构，抽调各处室一名工作人员参与材料整理工作；制定工作方案，召开动员大会，分解工作任务；充分利用各种宣传形式，加大对创建省级“文明学校”活动意义和目的的宣传。

　　2、组织实施、材料分整阶段（2008年11月22日至11月28日）

⑴ 总结汇报材料的组织撰写；

⑵ 各处室根据细则要求，细化落实材料整理归档，并于28日将文本材料和电子文档缴交创建办验收、归档。
　　3、巩固提高、汇总合编阶段（2008年11月29日至12月4日）

⑴ 创建办及各处室抽调人员合力将所有档案规范整理，对照标准，查找问题，提出整改意见，补缺补漏；

⑵ 将总结汇报总结制作成课件；
⑶ 12月1日前上报《申报表》。
　　4、总结熟悉阶段（2008年12月5日至12月10日）

⑴ 校长、材料管理员和各处室主任对本部门创建材料和总结材料加强了解、熟悉，以备咨询；

⑵ 营造迎检浓厚氛围（卫生、宣传和活动等）。
四、任务分工

详见《福建省中等职业学校“文明学校”评估标准》中任务分解情况。

漳州第二职业中专学校

2008年11月19日

